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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棉县发展和改革局
石 棉 县 民 政 局
石 棉 县 财 政 局

石发改发〔2024〕21 号

石棉县发展和改革局
石棉县民政局
石棉县财政局

关于规范石棉县殡葬服务收费的通知

石棉县殡仪馆：

为进一步规范殡仪服务收费管理，适应殡仪服务业的发展

要求，根据《四川省定价目录（2021 年版）》《四川省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（川发改价格〔2012〕989 号）等文件有关规定，结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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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我县实际，现就我县殡葬服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等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殡葬服务收费的管理形式

殡葬服务收费分为基本服务收费和延伸服务（选择性服务）

收费。基本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，延伸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

导价。

二、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

基本服务项目收费是指殡仪服务机构为丧属提供的遗体接

运、遗体存放、遗体火化（含普通炉、捡灰炉）、骨灰寄存。

基本服务收费标准由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财政局会同县民

政局在成本监审的基础上，按照非营利原则，根据服务内容、

服务成本、财政补贴情况、群众承受能力、节约环保等因素从

严制定。具体收费标准如下：

收费项目
计量

单位

计费标准

（元）
备 注

（一）火化费

1.平板炉 具/次 480 炉内出灰（含必要耗材）

2.拣灰炉 具/次 1280 炉外拣灰（含必要耗材）

（二）遗体接运费

1.县内 车/次 160

10 公里以内 160 元，超过 10 公

里加收 3.5 元/公里。不含过路

费、过桥费，以双程计算。



— 3 —

2.县外 车/次 1600

100公里以上，每公里加收20元，

不含过路费、过桥费，以单程计

算。

3.抬尸装

车费
具/次 160

抬装上车，楼层超过 3 层，每层

楼加 30 元，从电梯抬运按 2 楼

计算。抬运距离超过 50 米，每

50 米加收 30 元。非正常死亡、

腐烂、破损及传染病遗体加倍收

费。丧属自抬不得收费。

（三）遗体停放费

1.冰棺停

放
具/天 350

按启用时间计算费用，不足 12

小时按 12 小时计算，超出 12 小

时不足 24小时，按 24小时计费。

2.冰柜冷

冻
具/天 300

3.平台 具/天 180

（四）骨灰寄存费

1.寄存费 盒/年 40 不足半年计收 20 元。

注：以上收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，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，并

使用财政部门规定票据。

三、殡仪延伸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

在确保基本服务供给规模和质量的基础上，石棉县殡仪馆

可根据实际情况，适当开展延伸服务。延伸服务项目是指在基

本服务以外、供群众选择的特殊或个性化服务项目。延伸服务

收费标准，由石棉县殡仪馆与丧属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合理收益

和诚实信用原则协议约定。具体收费标准（政府指导价）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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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
最高限价

（元）
备 注

（一）延伸服务

对高度腐烂、传染性遗

体不提供特需服务。

1.缝针、肢体

连接、复原头

部、复原四肢、

整容等

具/次

创伤面

20 厘米

（含 20

厘米）以

下 200

元，20 厘

米以上

400 元

2.理发、梳头 具/次 120

3.洗澡、穿衣 具/次 480

4.裹尸、收敛

碎尸
具/次 860

（二）租借费

按启用时间计费。不足

12小时按12小时计费，

超出 12小时不足 24小

时，按 24 小时计费。

1.悼念厅（大） 天/次 688

2.悼念厅（中） 天/次 388

3.悼念厅（小） 天/次 288

皆配置了 LED 显示屏、空调机、开水炉、

电子香蜡、音箱等设施。

4.洗尸间 具/次 180

丧属自行穿洗，并打扫

好清洁卫生后归还。

（提供空调、水电、洗

尸用品、解剖台、消毒

器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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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其他费用

1.遗物焚烧处

置
元/次 100

不超过 50 公斤，超出

部分加收 2 元/公斤。

2.骨灰接送 车/次
参照遗体

接送标准

注：以上收费属于服务性收费，使用税务部门规定票据。

四、规范殡葬服务收费行为

石棉县殡仪馆提供的殡葬服务项目应由丧属自主选择，应

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协议，协议内容应包括委托的事项、签约双

方的权利和义务、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金额等内容，并

向丧属提供收费结算清单及票据，不得强行指定服务、强行搭

售丧葬用品。

应严格执行价格政策，未经财政、发改、民政部门确定的

殡葬服务项目，不得收费，不得擅自设立或分解项目、扩大收

费范围、提高标准乱收费，不得收取协议以外的任何费用；严

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，在收费场所醒目位置，应当公布殡葬服

务项目和收费标准、监督电话等内容，并自觉接受丧属和社会

监督。

五、其他

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，如上级有新政策，

从其规定。原石棉县发展和改革局、石棉县财政局、石棉县民

政局《关于石棉县殡葬服务收费的批复》（石发改发〔2023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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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石棉县发展和改革局 石棉县民政局

石棉县财政局

2024 年 10 月 11 日

抄送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税务局

石棉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11 日印发


